
附件1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國民小學115學年度代理(課)教師甄選報名表

報名類別：雙語體育科任代理教師      鐘點音樂代課教師    鐘點體育代課教師
一、個人基本資料：                                                   編號：      （勿填）
	姓名
	
	出生日期
	
	
黏貼相片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現職
	
	婚姻狀況
	 (  )已婚 (  )未婚
	

	通訊地址
	
	聯絡
電話
	O：
	

	
	
	
	H：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學  歷
	1.                 大學               學院          系

	
	2.                 大學               學院          研究所

	經歷
	序號
	曾服務之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序號
	曾服務之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1
	
	
	
	4
	
	
	

	
	2
	
	
	
	5
	
	
	

	
	3
	
	
	
	6
	
	
	



填表人簽章(親自簽名)：

(以下由學校審查人員填寫)
基本資料審核：
	國民身分證
	有(   )    無(   )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有(    )    無(   )

	自傳
	有(   )    無(   )
	合格教師證書
	符合(  )    不符合(  )

	專業資格
	符合(  )  不符合(  )
	
	


資格審查結果：
	符合甄試資格
審查未通過
	審查單位核章
	人事主管
	

	教評會委員
	







附件2
簡  要  自  傳
	一、家庭概況：

	 

	 

	 

	 

	二、指導學生參與學校活動、社團或個人參與社會團體的經歷或表現：

	 

	 

	 

	三、教師專業進修成長（如讀書會、進修學分、研究著作、編輯教材、專案研究、教學成果等）

	

	 

	 

	

	 

	四、教學理念

	 

	 

	 

	

	五、選擇本校的原因、對本校的期待及發展計畫（個人或學校）

	

	 

	 

	 

	六、其他

	 

	 



 
 附件3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國民小學115 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
國民身份證黏貼證件資料表


	
國民身分證
(正面) 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
(反面) 黏貼處









附件4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國民小學115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報名委託書
  立委託書人              因故確實無法親自報名115學年度
  代理教師甄選報名及資格審查，茲委託               攜其
  身分證及本人報名表及相關證件代為辦理報名手續，並全權
  處理相關事宜。
  此致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國民小學
  委託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受委託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5
切　　  結　　　書
本人　　　　  並無教師法第十九條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31條、第33條所規定之情事，且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屬實，特此具結，倘錄取後倘發現上開情形，應無異議同意註銷錄取資格；或經錄取後始發現上開情事，無條件同意予以解聘。

此致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國民小學

================== 【個人資料所有人簽署欄位】================== 

□本人確實無教師法第十九條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所規定之情事

□本人同意於應徵職務及在職期間內提供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

同意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附表八   一般體格檢查、健康檢查項目表
	體格檢查項目
	健康檢查項目

	(1)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2)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力、聽力、血壓與身體各系統或部位之身體檢查及問診。
(3)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4)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5)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6)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肌酸酐(creatinine)、膽固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之檢查。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
	(1)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2)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力、聽力、血壓與身體各系統或部位之身體檢查及問診。
(3)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4)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5)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6)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肌酸酐(creatinine)、膽固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之檢查。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




